
附表7

黔南州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单位：万元

一级项目名称 特定目标-单位发展专项 二级项目名称 广东省驻黔南工作组专项经费

主管部门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乡村振兴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乡村振兴局

资金情况

年度资金总额： 50.00

  其中：财政拨款 50.00

             非财政拨款 0.00

年度总体目标 保障驻黔南工作组人员做好广州市与我州东西部协作工作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
兴有效衔接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说明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人才公寓、办

公环境
1处

保障驻黔南组
工作食堂

1处

质量指标 完成本年度工
作任务

优秀

时效指标 完成工作时间 2023年12月31日

成本指标

人才公寓食堂
、聘用 人员工
资及水电等费

≤50万元

项目或定额成
本控制率

＝100%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驻黔南工

作组工作效益
长效

可持续影响指
标

持续深化东西
部协作

高效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
度指标

援黔人才 ≥95%


